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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龙岗镇龙井村新建自然村搬迁安置小区建成

�

【概况】 ２０１４ 年，市级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调整完善方案获浙江省人

民政府批复。市国土资源局完成

中心城区、９ 个镇规划局部调整

方案 １６ 个，涉及 ８６ 个项目 １６９
个地块计 １６８．０７公顷。初步编制

完成《临安市空间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４０ 年）》。在上级下达

４８．８７ 公顷计划指标的基础上，争

取到计划外指标 １５９．４ 公顷。上

报使用“农转用”（即将农用地改

变用作住宅用地、工厂用地、公共

用地等非农用地）指标计 ２０４．６７
公顷。出让经营性用地 １８６ 宗计

１９３．４４ 公顷，合同出让金额 ２６．７８
亿元。消化批而未供土地 ３１０．６７
公顷，超出任务数 ２４ 公顷；盘活

存量土地 ７３．４ 公顷，超出任务数

９．５７ 公顷；收回供而未用土地 ４
宗，面积 ７．９３ 公顷。收储土地

９．４３ 公顷，征收集体土地 １８１．２
公顷，拆迁集体房屋 ５８ 户计 ５．６５
公顷。推进 ３４ 个农村土地综合整

治项目施工，其中，３ 个项目完

工，并通过市级初步验收；申报浙

江省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复垦项目

１３ 个，新增耕地面积 ４９ 公顷，申

请土地周转指标 ４８．２７公顷。

完成 ２６７４０ 公顷基本农田、

１２８８０ 公顷标准农田、２８８９３．３３
公顷耕地保有量任务。初步选定

３９ 个区块计 ７０００ 公顷标准农

田、高标准基本农田开展永久基

本农田划定试点工作。继续实行

自筹资金垦造耕地工作，对通过

杭州市级验收的垦造耕地项目，

由市财政统一向项目实施者回购

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全年实地验

收垦造耕地项目 ５５ 个，面积

２９２．５３ 公顷；完成杭州市委托垦

造耕地任务 ４０．１５公顷、省统筹垦

造耕地任务 ９．６７公顷。建设高标

准基本农田 ２１００ 公顷，其中，提

升类项目面积 １９８０ 公顷、建设类

项目面积 １２０公顷。

开展卫星遥感监测图片执法

检查工作，违法占用耕地比例控

制在个位数，实现“零约谈、零问

责”。参与“三改一拆”、无违建创

建工作，配合市、镇（街道）两级政

府拆除违法建筑面积 ２６７．０６ 公

顷，其中牵头拆除违法建筑 ８６
处，面积 ３．４６公顷。参与全市非法

开采专项治理行动，负责完成所

有非法开采点治理方案编制。联

合各镇（街道）排查出非法开采点

６１ 个，除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长西线等建设项目区域范围内的

违法开采点 ４ 个外，其余 ５７ 个非

法开采点治理方案全部编制完

成，并按要求下发至各相关镇（街

道）。立案查处违法用地案件 ２５９

起，罚款 ８４９．８７ 万元，１５ 人被移

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２３ 名

违法党员被移交市纪委处理。

落实 ７３ 个地质灾害隐患点

监测责任人；排查汛期地质灾害，

开展应急调查 １２０次，发现险情 ８
处、灾情 ５ 处、隐患 ２ 个。完成地

质灾害隐患治理工程 ４ 项及 ３０
处 １４０ 户 ４２６ 人的搬迁避让工

作。完成 ２０１３年度土地利用现状

变更调查，土地登记标准化建设

通过省级考核，被评为优良。落实

农民建房专项指标 １０．４ 公顷，审

批农民建房 ２１８２户。全年签订征

地协议 ９８份，征地面积 １８１．２ 公

顷，支付征地补偿款 ８１７６ 万元，

办理 １０ 个镇（街道）２．１６ 万名失

地农民社会保险，受理并调解集

体土地房屋拆迁争议 １０起。发放

国有土地证书 ７０６４ 本、农村宅基

地证书 ２０２３ 本，办理土地抵押和

注销登记 ４２７８ 宗、临时用地登记

２０宗。

开展“６·２５”全国土地日等主

题宣传活动 ６ 次，在省、市、县三

级媒体和内部刊物上发表文章 ９０

图 ２２４

土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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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篇，在《中国国土资源报》《浙江

日报》《杭州日报》等媒体刊发稿

件 ８ 篇次，开通官方微博、微信公

众号等新媒体平台。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全系统 ４ 名党员领导干部、９
个基层党组织、１０７名党员参加活

动，梳理领导班子“四风”问题 １７
个、班子成员个人问题 ５９ 个，提

出整改措施 １３５ 条，全部整改到

位。编制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原

有 １６２ 项权力事项精减至 １１３ 项

（其中下放 １ 项），下降 ３０．２５％。

受理信访案件 ９５８ 起，下降

１２．７７％，办结率、反馈率均为

１００％，满意率 ９８％，未发生敏感

时期进京上访事件。办理行政复

议案件 １６ 起、行政诉讼案件 ２０
起、经申请信息公开 ３０ 起。承办

纪检信访案件 １０ 起、效能投诉案

件 ５ 起，办结率均为 １００％。开展

“结对帮扶”活动，走访困难党员

１９ 人。开展“廉洁国土”系列教育

活动、“我们的群众观”微型党课

活动。完成公务用车改革和办公

用房清退整改工作。

是年，市国土资源局被评为

临安市安全生产综合目标管理责

任制考核优秀单位、临安市国土

资源保护与利用目标管理先进集

体；市国土资源局昌化国土管理

中心所被评为临安市文明单位。

【实施地质环境工作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７１１”工程】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７ 日，临安市出台《地质环境工作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７１１”工程实

施方案》，实施地质环境工作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７１１”工程。工

程计划利用两年时间，完成“中

国矿泉水之乡”建设、重点地区

温泉资源勘查、省级地质灾害避

让搬迁示范县建设、大明山省级

地质公园创建、“绿色土壤”调查

评价、矿山地质环境整治、基层

地质灾害精细化监测预警系统 ７
项重点工作，建立 １ 个地质环境

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形成 １ 套地

质环境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图件和制度。根据实施方案，临

安市成立由市长王敏任组长，市

财政局、市国土资源局、市水利

水电局、市环境保护局等部门及

相关镇（街道）负责人为成员的

领导小组；建立省国土资源厅、

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和临安市政

府三级联动工作机制；组织中国

地质调查局农业地质应用研究

中心、省地质环境监测院、省地

质调查院、省地矿研究所等科研

单位共同参与；聘请国土资源部

教授周爱国和省国土资源厅朱

川、唐小明等地质环境保护专家

为顾问，指导工程建设。６ 月 ２０
日，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汪民对

《临安市地质环境“７１１”工程实

施方案》作出批示：“望继续抓好

‘方案’的贯彻落实，为地质环境

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

务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起到更好

的引领示范作用。”８ 月 ７ 日，浙

江省国土资源厅批复同意建立

临安大明山省级地质公园，大明

山成为杭州地区首个地质公园。

１０ 月 ２２ 日，浙江省国土资源厅

颁发临安湍口地热资源采矿许

可证，为杭州地区第一本地热资

源采矿许可证。

【《临安市集体土地违法建筑处置
意见》出台】 为推进“三改一拆”

行动和“无违建”创建工作，根据

违法建筑历史成因和处置的现实

可行性，２０１４年 ７ 月 ２３日，临安

市政府出台《临安市集体土地违

法建筑处置意见》（临政办〔２０１４〕
３７ 号）。“意见”对临安市集体土

地上存量违法建筑提出应当拆

除、暂缓拆除、有偿使用、没收和

补办手续 ５ 种处置方式。全市集

体土地违法建筑由各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负责调查认定、登记造

册、建立档案。对调查认定的违法

建筑提出处置意见后，实行“三公

开一监督”制度▲。对拆除后的农

村集体土地，由集体负责收回，根

据村庄规划的空间布局和土地用

途，坚持“宜耕则耕、宜建则建、宜

绿则绿”的原则，实行拆耕结合

（即拆除与复耕结合）、拆建结合

（即拆除与建设结合）、拆绿结合

（即拆除与绿化结合）。

▲“三公开一监督”制度：指
处理范围、处理方式、处理对象公
开；处理期限公开；处理进度和结
果公开； 在认定处理工作中依法
办事，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
理的实施意见》 出台】 为规范农

村宅基地管理，维护农民合法权

益，破解农民建房难问题，２０１４年
７ 月 ２１日，临安市政府出台《关于

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实

施意见》（临政函〔２０１４〕９６ 号）。

“意见”明确全市范围内农民建房

由市政府委托属地镇（街道）政府

审批，农村宅基地新增建设用地

计划实行“按需分配、计划单列、

专项管理”。审批流程分为村民申

请、前置审查、镇（街道）审批、报

备归档四个阶段，并考虑农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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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活性附属用房需求，适当调

整农民建房面积，小户不超过 １１０
平方米，中户不超过 １２５ 平方米，

大户不超过 １４０ 平方米。对批准

的建房户统一发放“农民建房施

工监督牌”，明确用地面积、建筑

面积、用地四至、监督电话等内

容，督促建房户按规定挂牌施工，

接受监督。

【实施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作】
２０１４ 年，市国土资源局实施城镇

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作。开展城镇

低效用地实地调查，查出低效用

地 ４５５．１３ 公顷，主要分布在锦城

街道、锦北街道、青山湖街道和玲

珑街道。根据地块的实际情况和

产权人的意愿，选择 ２７３．３３ 公顷

低效用地纳入再开发范围，建立

低效利用建设用地数据库。市国

土资源局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和《城乡规划编制低效用地再

开发专项规划》，出台《临安市城

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作实施意

见》，明确再开发地块的改造方

向、用地性质、规划指标、开发时

间等。通过自行改造、协商收回、

收购储备、盘活利用等方式，全年

完成低效用地再开发面积 ４０．４
公顷。

【调整征地区片综合地价】 为进

一步保障村集体经济和农民利

益，２０１４年 ８月 ２９ 日，临安市政

府出台《关于调整征地区片综合

地价的通知》（临政函〔２０１４〕１０３
号）。“通知”明确，征地区片综合

地价的区片级别划分根据土地区

位、土地利用现状、土地产值、经

济生活水平、人均耕地和原征地

补偿情况综合分析确定，全市征

地区片级别划分由五级调整为三

级，基本以村级行政区为划分单

元。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包括土地

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不包括青

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

一级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中“耕地、

除林地外的其他农用地、建设用

地”由每亩 ６．５ 万元提高至 ８．４ 万

元，“林地和未利用地”分别由每

亩 ３．７ 万元和 ３．３ 万元统一提高

至 ４．９万元；二级征地区片综合地

价中“耕地、除林地外的其他农用

地、建设用地”由每亩 ５．４ 万元提

高至 ６．５万元，“林地和未利用地”

分别由每亩 ３．２ 万元和 ２．７ 万元

统一提高至 ３．８万元；三级征地区

片综合地价基本保持不变。调整

后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从

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１ 日起执行。

【大型灰岩探矿权出让】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日，经临安市政府批准，市

国土资源局通过网上挂牌的方式

出让青山湖街道朱村矿区普通建

筑石料勘查及水泥用灰岩详查探

矿权，出让价 ７．２１亿元。经过竞

拍，探矿权被临安市宝润矿业投

资有限公司取得，探矿权出让有

效期限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 ２９ 日。该探矿权位

于青山湖街道朱村大山水库东南

侧，距离市区 ７．５ 千米，隶属青山

湖街道和板桥镇管辖。探矿区面

积 １．３６平方千米，勘查矿种为普

通建筑石料及水泥用灰岩。根据

浙江省第七地质大队编制的《浙

江省临安市青山湖街道朱村矿区

普通建筑石料勘查及水泥用灰岩

普查地质报告》估算，水泥用灰岩

矿 保 有 资 源 量 １５３３．０５ 万 吨

（５８２．９ 万立方米）；普通建筑石料

保有资源储量 １．８９ 亿吨（７２５５．６
万立方米）。

【地质灾害应急演练】 为检验各

单位应对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应急

处置能力和灾害事故状态下的协

同配合能力，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

市国土资源局、市应急管理办公

室和昌化镇政府联合在昌化镇后

营村开展地质灾害综合应急演

练，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昌化

镇地质灾害巡查员、后营村村民

等 ３００ 余人参加。演练以昌化镇

长时间降雨为背景，模拟后营村

山洪暴发，山体开裂，泥石流爆

发，威胁后营村村民的生命安全。

在接到灾情警报后，市国土资源

局、市应急管理办公室和昌化镇

政府联合启动应急预案，开展救

援行动，转移村民。演练按照气象

预警预报、上报险情、启动应急预

案、组织撤离和救护、安置群众、

应急调查处置、解除警报 ７ 个环

节展开。演练结束后，市国土资源

局局长盛伟作点评和总结。

【农村干部国土资源法律法规知
识培训】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市国土资

源局开展全市农村干部国土资源

法律法规知识培训。培训以全市

各行政村（社区）党支部（党委）书

记、村民委员会主任、经济合作社

社长为主要对象；市国土资源局

领导班子成员、相关业务科室负

责人组成培训讲师团，讲授国土

资源基本知识、土地和矿产资源

管理法律法规等知识。全年，市国

土资源局组织农村干部国土资源

法律法规知识培训 １５ 期，培训村

干部 １３８８人。

（包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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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４ 年，临安市推进“五

水共治”，建立三级“河长制”管理

体系。１５８ 个行政村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工程全面推进，城市污水

处理厂脱氮除磷和污泥减量化项

目建成，节能灯、印染、造纸、化工

等行业整治基本完成。根据浙江

生态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发布的 ２０１４ 年全省生态环境状

况评价结果，临安市生态环境状

况指数（ＥＩ）位居全省 ６９ 个县

（市）、区评价单元第九位。

地表水环境质量保持稳定。

据市环境监测站对钱塘江、苕溪

流域两大水系和湖库 １２ 个断面

水质监测结果统计，８９％的断面

水质达到或优于地表水环境质量

Ⅲ类标准，全市水质达标率

７９．１％。与余杭交界汪家埠、径山

断面水质功能要求均为Ⅲ类，与

桐庐交界印渚断面水质功能要求

为Ⅲ类，与富阳交界青何断面水

质功能要求为Ⅱ类，全年交界断

面水质达标率 ８７．５％，在浙江省

交接断面考核中为良。青山水库

为Ⅳ类水质，呈轻度富营养化。全

市各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除 ８
月水涛庄水库溶解氧未达到Ⅱ类

标准，其余 ４ 个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符合国家对城市饮用水源地水

质考核要求，饮用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 ９８．３％。全年 １８ 个镇（街道）

２８ 个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

中，监测断面次 ３３６ 个，达标断面

次 ２２６个，达标率７９．１％。

大气环境质量总体评价为清

洁水平。市区两个空气自动监测

站点监测结果显示，市区空气首

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和细颗

粒物。二氧化硫（ＳＯ２）、二氧化氮

（ＮＯ２）、可吸入颗粒物（ＰＭ１０）和细

颗粒物（ＰＭ２．５）年均值为 ０．０１６ 毫

克 ／ 立方米，日均值为 ０．０３１ 毫克／
立方米、０．１０５ 毫克／立方米、０．０６２
毫克 ／立方米。全年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 ２６８天，优良率 ７３．４％。市区

降尘年均值 ７．１２ 吨 ／平方千米·

月。临安市区降水 ｐＨ 值范围为

３．７４～７．８６ ，年均值 ４．７１，酸雨率

５６．３％。

城区声环境质量良好。市区

区域环境噪声加权平均值 ５４．６分
贝，生活噪声和交通噪声是区域

环境噪声主要来源。市区道路交

通噪声等效声级 ６６．５分贝，道路

交通噪声路段达标率 ８９．１％，平

均车流量 ８４３辆／小时。

全年，市环保局完成印染、造

纸、化工、节能灯四大行业污染整

治；开展印制电路板行业整治提

升工作，涉及印制电路板企业 ６９
家，完成整治验收 ３９ 家，淘汰关

停 ３ 家。出动环境执法人员 １．３１
万人次，检查企业 ５７６０ 家次，查

处环境违法行为 １３４ 件，作出行

政处罚 １１６件，罚款 ５２９．３万元。

受理信访投诉件 １１３９ 件，增长

３５．３％，其中，省、杭州市交办件

６６ 件，增长 ３２％；市民生服务中

心和市信访局交办件 ６０９ 件，增

长 ５１．１％。信访件办结率 １００％，

满意率 ９８％。１２ 月，市环保局、市

公安局、市检察院和市法院联合

下发《关于成立临安市环保政法

联席会议工作机制的通知》，健全

市环保局、市公安局等部门环境

执法联动协作机制，完善执法联

动、案件移送、重大案件会商督

办、紧急案件联合调查、案件信息

共享等工作机制，市公安局治安

大队增设环境和食品药品犯罪侦

查中队。全年移送市公安局环境

污染案件 ３ 件，被追究刑事责任

１２ 人。

开展省级绿色家庭创建工

作，完成绿色家庭创建 ２ 户；完成

绿色矿山建设年度工作任务。３
月 １７ 日，浙江省大气环境质量自

动检测站、临安市昌化饮用水水

质质量自动检测站在市环保局昌

化环保所挂牌成立。昌化职业高

级中学、青山小学、青山幼儿园创

建成为省级绿色学校，潜川镇中

心幼儿园等 ６ 所学校创建成为临

安市级绿色学校；临安山核桃文

化体验馆、临安市锦昌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创建成为杭州市生态文

明教育基地。

【主要污染物排放与减排 】 ２０１４
年，全市工业企业废水排放量

１４４４．０２ 万吨，化学需氧量排放

１５３２．２吨，工业增加值 ２１７．６５亿
元；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强度

６．６４吨／万元，化学需氧量排放强

度 ０．０００７０４吨／万元。工业企业废

气排放 １０９．０２亿立方米，二氧化

硫排放 ４６２７．０９ 吨，烟尘排放

２８０６．７５ 吨，工业氮氧化物（ＮＯＸ）
排放 ２７４８．４吨；工业增加值二氧

化硫排放强度 ０．００２１３ 吨／万元，

烟尘排放强度 ０．００１２９ 吨／万元。

全市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 排放

３５７８．４ 吨，氨氮（ＮＨ３－Ｎ）排放

９５６．７ 吨，二氧化硫（ＳＯ２）排放

４６３１ 吨，氮氧化物（ＮＯＸ）排放

４３７３ 吨，完成年度减排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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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情况及管理】 ２０１４ 年，

全市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

１５．４７ 万吨，综合利用量 １１．３９万
吨，安全处置量 ４．０８万吨，处置利

用率 １００％。全年危险废物产生量

１．５６ 万吨，其中，工业危险废物

１．５４ 万吨、医疗危险废物 ２７７．６６
吨。危险废物实行集中代处置制

度，处置危险废物 １．５６万吨，处置

率 １００％。市区生活垃圾产生量

１１．６ 万吨，通过卫生填埋的方式

进行无害化处置，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 １００％。市环保局出台

《关于要求节能灯生产企业加强

固体废物管理的通知》《关于切实

加强节能灯行业废汞瓶规范化处

置工作》等规范固体废物管理文

件，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执法检查 ６
次，查处违法企业 １５ 家。完善杭

州市危险废物和污泥刷卡转运系

统平台建设，临安振有电子有限

公司等 ６ 家企业刷卡转运平台建

成。是年，临安宇洁含汞固废处置

中心通过省环境保护厅验收并申

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临安绿

能垃圾焚烧厂项目投入使用。

【辐射环境监管】 ２０１４ 年，全市在

册辐射工作单位 ４５ 家，辐射安全

许可证持证率 １００％，其中，涉源

单位 １４ 家，主要分布在水泥、造

纸、金属压延行业。正常使用放射

源 ２５ 枚，按照程序收贮闲置放射

源 ７枚，放射源数量比上年减少 ７
枚。有射线装置使用单位 ３１ 家、

Ⅲ类医用射线装置 ４８ 台，有Ⅱ类

工业探伤单位 ５ 家、Ⅱ类工业探

伤仪 ２７ 台；废旧放射废源回收率

１００％。市环保局排查全市放射源

安全隐患，开展放射源安全检查 ２
次，出动执法检查人员 ６２ 人次，

检查放射源单位 １４家。完成辐射

工作单位年度评估工作，开展辐

射安全和防护状况排查。全年无

丢失、被盗、泄漏等特大、重大辐

射环境污染事件。

【建设项目环境管理】 ２０１４ 年，市

环保局依法审批各类建设项目

８４６ 个，其中，登记表项目 ４４８
份、报告表项目 ３５６ 个、报告书项

目 ４２ 个，否决不符合环保审批要

求的建设项目 ３３ 个；完成建设项

目环保“三同时”验收（即建设项

目中防治污染的措施，必须与主

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

投产使用）２３７个，其中，登记表项

目 １１０ 个、报告表项目 １０８ 个、报

告书项目 １９ 个；发放排污许可证

８７４ 本（包括续证），核发建筑施

工噪声排污许可 １３４ 份，办理夜

间施工许可 １９ 份；出具形式审查

意见 １２ 份、企业环保复函 ３４ 份，

完成企业排污申报 ８７４ 家。

【环境科研与监测】 ２０１４ 年，市环

境监测站依法完成环境质量、污

染源、应急预警监测工作，获监测

样品数 １０６５０ 个、各类有效手工

监测数据 ４３１２７ 个。出具各类监

测（检测）报告 １５２０ 份，编制环境

监测月报 １２份、季报 ４ 份、年报 １
份；论文《气相分子吸收光谱与纳

氏试剂分光光度法测定水质中氨

氮的比较》获杭州市自然科学优

秀学术成果三等奖。开展环境空

气质量 ２４ 小时自动监测，与市气

象台联合会商预报环境空气质

量，推进 ＡＱＩ（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的
简称，即空气质量指数）信息发布

工作。９ 月 １ 日，空气质量指数

（ＡＱＩ）正式发布。

【大气整治】 ２０１４ 年，出台《临安

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年）》（临政办〔２０１４〕６７ 号）

《２０１４ 年临安市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重点项目》。开展分散式燃

煤锅炉淘汰改造工作，全年淘汰

改造分散式燃煤锅炉 ４９ 台。整治

城区 ８３ 家小浴室、开水房，淘汰

３２ 家，改造 ５１ 家，减少使用高污

染燃料煤 １６０ 余吨、木柴 １４００ 余

吨。淘汰黄标车，扩大限行区域，

建成区范围内全部划定为限行

区，限行面积 １５．６平方千米；制定

出台《临安市黄标柴油车淘汰补

助实施细则》（临政办〔２０１４〕６５
号），全年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辆

５７１０ 辆。治理有机废气，完成 ６１
家重点企业挥发性有机废气调

查，完成化工、印染、装饰纸、印制

电路板、涂装等行业 ５６ 家企业有

机废气治理。

【“五水共治”工作启动】 ２０１４ 年，

市委、市政府根据省委、省政府作

出的“五水共治”重大决策部署，

启动“五水共治”▲工作。成立临安

市“五水共治”领导小组，设立“五

水共治”办公室（设在市环保局）；

制订《临安市“五水共治”实施意

见》《临安市“五水共治”三年行动

计划（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明确治水

项目 ５３个，其中，２０１４年启动实

施重点项目 ３３ 个，完成投资

１８．５４亿元。２月 ７ 日，召开临安

市“五水共治”工作动员大会。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渭山到会并

讲话，市委书记张振丰作动员，市

委副书记、代市长王敏主持会议，

吴苗强、张金良等市四套班子领

导参加会议。会议部署“五水共

治”的工作任务、工作举措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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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镇工业功能区·含汞废管专业处置点图 ２２５

年，“治污水”方面，完成 １５８ 个行

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铺设城

镇污水管网 ８５．３千米，完成重污

染行业整治、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河道治理等重点项目年度任务。

“防洪水”“保供水”方面，推进青

山湖综合保护工程（水专项）、双

溪口水库等工程，治理中小河流

８．８ 千米，除险加固山塘水库 ８２
座。玲珑街道、板桥镇供水扩网工

程和於潜镇、昌化镇自来水厂改

扩建工程推进，农村饮水安全提

升工程完成年度任务，新增受益 ２
万人。“排涝水”“抓节水”方面，

青山水库南干渠整治工程竣工，

清理排水管网 １８ 千米，汽车东站

等城市积水点完成整治，完成 ＧＩＳ
地下管网信息系统建设和 ６ 家企

业节水改造工程，改造农业节水

排灌渠道 １３５千米。

▲ “五水共治”：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浙江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提
出，以“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
保供水、抓节水”为突破口倒逼转

型升级。 “五水共治”实施分步计
划，时间分 ３ 年、６ 年、７ 年。 其中，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解决突出问题，明显
见效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基本解决问
题， 全面改观；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基本
不出问题，实现质变。

【四大行业整治提升工作基本完成】
２０１４年，市环保局基本完成印染、

造纸、化工、节能灯四大行业整治

提升工作。该项工作于 ２０１３ 年启

动，涉及印染、造纸、化工、节能灯

四大行业企业 ３８２ 家。调整四大

行业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淘汰

落后产能，更新工艺装备，累计关

停淘汰重污染企业 １１９ 家，整治

提升 ２６３ 家；累计淘汰落后生产

设备 １２７ 台（条），建成砂滤、离子

交换、膜处理等中水回用工程 ５０
余个。造纸、印染、化工行业主要

污染物排放总量分别比 ２０１０ 年

下降 ６０．６％、４０．６％、３４．７％。节能

灯行业原料汞使用量比 ２０１０ 年

减少 １４００ 千克以上，汞排放量减

少 １２１ 千克，下降 ５３．１％。１２ 月

１９ 日，杭州市环保局、杭州市经信

委、杭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杭

州市安监局等单位人员组成联合

验收组，对市印染、造纸、化工和

节能灯四大行业整治提升工作进

行区域整体验收。联合验收组肯

定临安市四大行业整治提升工

作，通过印染、造纸和化工行业整

治提升区域整体验收，节能灯行

业整治提升通过杭州市初验并报

省环保厅申请整体验收。

【临安宇洁含汞固体废物处理有
限公司通过验收】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临安宇洁含汞固体废物处理有限

公司通过省环保厅组织的竣工验

收，并申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该公司专业处置含汞废管，位于

高虹镇工业功能区三期区块，总

投资 ２８７９ 万元，由高虹镇政府与

杭州宇中高虹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联合 ４１家照明企业，于 ２０１２年 ６
月设立，法定代表人张林夫。公司

引进瑞典生产的废灯管回收装置

２ 套，建立含汞废旧荧光灯集中处

置中心，经过桩基筛子、加热器处

理、磁性金属输出、气旋斗、粉尘

过滤、活性炭过滤、金属分离、清

洁玻璃输出等环节处置含汞废旧

荧光灯，并回收利用，设计含汞废

旧荧光灯日处理能力 １０ 吨。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临安宇洁含汞固体废物

处理有限公司投入试运行。２０１４
年，处置含汞废管 １９２９．２３吨，回

收汞 ５０千克。

（陈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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